附件1
西青区工业用地“标准地”使用协议
甲方：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西青区“标准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和《进一步优化西青区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工作实施意见》等相关规定，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建设地点：                                。

（二）出让地块宗地编号：                            。

（三）项目准入行业：                                。

（四）土地用途：                                    。

（五）项目出让面积：        平方米（合      亩）。

（六）土地出让价款        万元，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时限缴齐。（土地出让价款以竞得企业摘牌成交价款为准）

二、履约标准

（一）建筑容积率：      。

（二）项目投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      万元/公顷。

（三）项目达产之日起，单位面积土地年产出率不低于   万元/亩。

（四）项目达产之日起，年地均税收额：                。

（五）乙方同意本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和年万元增加值能耗指标值符合以下标准：                                 。

（六）乙方同意本项目废水、废气、固废、噪音排放量符合以下标准：                                           。

（七）乙方同意本项目绿色建筑的建设要求符合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有关要求。

三、开发建设安排

（一）乙方同意本协议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开发建设期限 年；在土地交付后     个月内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开工建设，在土地交付后     个月内取得《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乙方不能按期开工，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提前30日向区规划资源部门提出延期建设申请，经同意延期建设的，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期建设期限不得超过1年。乙方应当在项目开工、竣工时，向甲方及区规划资源部门书面申报。
（二）项目竣工验收实行三步联合验收，即联合审查申报材料，联合现场验收，联合出具验收意见。需要整改的，按照“两验终验”原则由相关专业部门在建设单位完成整改后单独进行复验。
（三）乙方同意本协议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后   年内达产，经区规划资源部门同意开竣工期限顺延的，达产日期相应顺延。

四、甲方权利与义务

（一）在符合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前提下，甲方需加强对乙方的服务，促项目按期开工、竣工。协助乙方办理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相关审批手续并协同相关部门，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的设计方案报批、项目建设、竣工验收等，支持该宗地按期竣工验收。

（二）按照西青区相关支持政策给予乙方相应政策支持。

（三）按照《进一步优化西青区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工作实施意见》，对乙方准入产业按照建设、竣工、投产等履行情况进行监管和后期管理。
（四）甲方对本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和年万元增加值能耗指标值做好统筹监管。

五、乙方权利与义务

（一）乙方承诺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按期缴齐土地出让金，按期开工建设和按期竣工。

（二）乙方需自觉接受甲方及相关政府部门监管，对检查提出的问题，及时整改。

（三）乙方承诺在地块规划建设、达产期间，按照工业用地“标准地”准入标准，达到建筑容积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土地产出率、单位用地税收、环境排放标准以及绿色建筑、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和年万元增加值能耗指标值等标准。
（四）乙方应主动配合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对建设项目的生产经营指标等情况开展履约评价，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并于每年1月20日前，提供上一年的项目履约情况报告，说明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经营生产、税收及其他有关情况。拒不配合导致无法实施履约评价的，视为项目未达到协议相关约定要求。
六、履约监管

甲方负责组织区级产业主管部门、税务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对乙方项目建设情况是否符合本协议约定的各项履约标准进行履约监管及评价。履约评价分为达产评价和到期评价。
（一）达产评价在乙方提出达产评价申请时，或约定达产时间到期时组织开展。主要评价项目是否按约定形成生产能力，以及累计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是否达到本协议第二条约定条件。

（二）到期评价自达产之日或约定达产之日起，五年届满之日后3个月内组织开展。主要评价项目近五年累计纳税总额、累计产值等是否达到约定条件。
固定资产投资指标的完成数额，以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数据为准；税收指标的完成数额，以土地所在地税务部门核算统计的数据为准。
七、违约责任

（一）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每延期一日，应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约金，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履约。
（二）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日期竣工的，每延期一日，应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1‰的违约金，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履约。
（三）本协议项下宗地建筑容积率、绿色建筑指标不符合本协议约定的，判定竣工验收不达标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期最长不超过半年。整改后仍不达标的，竣工验收不予通过。建筑容积率的违约责任按照该宗地《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有关条款处理；绿色建筑指标的违约责任按照区住建部门有关规定处理；本项目废水、废气、固废、噪音排放量指标不达标的，由区生态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监管。甲方和各职能部门不得就同一违约事实重复主张违约责任。

（四）乙方未能按照承诺达到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土地产出率和单位用地税收指标时，甲方有权结合违约情形，相应减免支持政策。

八、争议解决方式

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本条第     项规定的方式解决：

（一）提交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二）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九、因不可抗力原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的，双方协商解决。

十、若乙方与区规划资源部门签订的该宗地《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解除，本协议自动解除。

十一、本协议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两份。

甲方（章）：                乙方（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本协议仅供参考，以实际准入为准。


